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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炒股巨额亏损
口头约定效力存疑

本报讯（记者 肖玥 通讯员 刘巧艳）
近日，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哈林格尔法
庭成功调解一起因微信口头委托炒股引
发的巨额亏损纠纷案。原告李某委托被
告王某代其操作股票账户，双方约定“亏
损全由王某承担”。结果亏损了 60 余万
元，王某却拒绝全额赔付。经法官释法明
理，双方最终达成和解，王某一次性返还
李某36万元。

据了解，李某与王某经熟人介绍相
识，双方通过微信线上沟通，以口头约定方
式达成股票交易委托协议：李某将自己名
下本金100万元的股票账户全权委托王某
操作买卖，并约定交易产生的全部风险与
亏损均由王某一人承担。随后在操作过程
中，因市场波动等因素，该账户出现巨额亏
损，金额高达60余万元。事后，李某依据
微信聊天记录中的口头约定，要求王某返
还全部亏损款项。王某则以股票市场风险
不可控为由拒绝全额赔付。双方几经协商
无果，李某将王某诉至法院。

案件受理后，哈林格尔法庭承办法
官第一时间梳理证据材料，重点核查双方
微信聊天记录、股票账户交易流水、资金
转账记录等核心证据，依法认定双方存在
事实上的委托理财关系。随后，法官组织
双方进行面对面调解，详细释明《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关于委托理财合同的
相关规定，以及“保本保亏”条款的法律效
力问题。法官明确告知双方：此类约定并
非完全受法律保护，法院会结合双方过错
程度、行为性质等进行综合考量，合理划
分责任。

在法官耐心释法明理与居中协调
下，原、被告最终自愿达成和解协议：被告
王某一次性返还原告李某投资损失36万
元。

法官说法：
第一，口头约定举证难度大，合同形

式必须规范。本案中双方权利义务仅依
靠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没有书面合同。司
法实践中，若没有完整的证据链作支撑，
当事人极易陷入“口说无凭”的困境。委
托理财务必签订正式书面合同，明确委托
事项、操作权限、风险承担等全部内容。

第二，“保本保收益、全风险承担”
条款效力存疑。本案约定的“全部交易
风险由被告承担”属于典型的保本条
款。根据民法典及金融监管相关规定，
此类条款通常因违背金融市场基本风险
规律、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被认定为
无效。法院不会依据该约定直接判令受
托方全额赔偿，而是根据双方过错程度
合理划分责任。

第三，证券交易属于国家特许经营
的金融业务，个人不具备从业资格，擅自
接受他人委托进行股票交易操作，其行为
违反了证券市场管理规定。在此情形下，
委托理财合同的效力存在重大瑕疵，无资
质的受托方可能面临行政处罚，同时也需
对投资损失承担主要赔偿责任。

说法法官■

本报讯（记者 金丽 通讯员 李枝远）近
期，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辆管理所
联合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公安局治安
大队，依法处置一起编造、传播机动车号牌管
理不实信息、扰乱公共秩序的网络造谣案件。

涉案人员宋某为博眼球、引流量，在网
络平台发布关于机动车号牌办理、号牌资源
管理、车驾管业务政策的虚假不实信息，误导
社会公众，扰乱正常交管工作秩序，造成不良
社会影响，被鄂温克族自治旗公安局治安大
队依法予以批评教育。

针对此类网络谣言暴露出的问题，呼伦

贝尔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辆管理所相关负责
人表示，机动车号牌管理、车驾管业务办理，
均严格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公安部规章及法
定工作流程开展，全程公开透明、规范监管、
主动接受监督。任何个人不得随意编造、篡
改、传播涉车驾管政策、号牌管理的虚假信
息，不得通过网络散布谣言、煽动不实情绪、
误导群众办事。

民警提示：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编造、传播涉交

管、车驾管、号牌管理的不实谣言，属于违法

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从严查处，视情节轻
重予以警告、罚款、行政拘留，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2.对因发布涉车驾管、号牌相关谣言被
公安机关依法处罚的人员，呼伦贝尔市公安
局交管支队车辆管理所将全部纳入车驾管
业务重点关注名单，实行业务全程从严核
验、本人到场办理、暂停线上便捷业务等风
险管控措施，强化源头规范管理。

3.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不造
谣、不信谣、不传谣，车驾管业务、号牌管理、
车辆查验等官方权威政策信息，请以“交管

12123”APP、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
辆管理所官方发布渠道为准，切勿轻信、转
发网络非正规来源信息。

4.号牌选号严格按系统规则自动进行，
流程公开透明，全程无人工干预，不存在任
何人为操作。任何人宣称能包办挑选靓号、
好号牌的行为，均属于虚假欺骗行为，请大
家切勿轻信。

编造传播号牌管理不实谣言将被追责

提示民警■

我把你当真爱，你把我当“ATM”
机，网恋有风险，用情需谨慎，网络那端
的“她”，嘘寒问暖、情意绵绵，当事人以
为自己与美好的爱情不期而遇，却不想
只是一个以婚恋为由的“金钱屠宰场”，
甜甜的恋爱秒变“诈骗现场”。日前，呼
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公
开审理并审结一起以恋爱为幌子的诈
骗案件。

被告人与被害人在饭局上相识，
席间得知被害人单身，被告人便以介绍
自己亲属与被害人处对象为由添加被
害人微信。次日，被告人将亲属微信推
送给被害人，后二人因沟通问题，其亲
属删除了被害人微信，被害人随即将被

删除之事告知被告人。此时，被告人正
拖欠网贷无力偿还，便动起了诈骗敛财
的歪心思，决定“男扮女装”冒充其亲属
名义，凭借温柔的语气和贴心的问候，
一步步拉进与被害人的距离，成功与其
建立虚假恋爱关系。

沉浸在“甜蜜爱情”里的被害人，
对这位素未谋面的“女友”深信不疑，被
告人趁机不断编造各种虚假理由索要
钱财。被情感冲昏头脑的被害人一次
次妥协转账，不知不觉累计被骗金额高
达 18 万余元。在长达两年的网恋中，
被害人多次请求与“女友”见面，均被被
告人以各种理由拒绝。2025年1月，被
害人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欲与被

告人奔现，被告人不得以才将实情告知
被害人，被害人随即报警求助，公安机
关快速介入调查，将被告人抓获归案，
检察机关以诈骗罪对被告人提起公诉。

经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隐瞒事实真相骗取他人钱
财，且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
因其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被
害人全部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等法定、
酌定量刑情节，最终，判处被告人有期
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00元。 （白璐杰）

“男扮女装”谈恋爱 “甜蜜爱情”是陷阱

说法以案■

近日，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人民
法院依法审结一起涉“改号”技术的帮
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件。2025 年 4
月至6月，被告人梁某明知他人利用电
信网络实施犯罪，仍指使韦某先后在鄂
尔多斯市某医院的网络竖井内非法安
装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通讯设
备。诈骗团伙利用上述设备，将来电号
码显示篡改为医院固定电话，向不特定
多数人拨打诈骗电话共计 1300 余次，
骗取3名被害人共计128000余元。

本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梁某、荣
某、韦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
罪，仍为其提供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和
帮助，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帮助
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综合各被告人
的犯罪事实、情节及认罪态度，依法判
处三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本案系一起典型的新型电信网络

诈骗案件，其手法具有高度隐蔽性和欺
骗性：

1.作案位置隐蔽。犯罪分子选择
医院网络竖井等公共区域不易察觉的
地点，非法安装通讯设备，难以被发现。

2.篡改来电显示。利用“改号”技
术，将诈骗电话的外显号码篡改为医院
真实的固定电话号码。

3.利用信任心理。被害人看到来
电显示为正规医院号码，极易放松警
惕，误以为是医院工作人员来电，进而
按照对方指示进行转账或提供敏感信
息。

法官提示：
诈骗手段层出不穷，但核心目的

均是骗取钱财。请广大群众时刻保护
警惕，牢记以下要点：

不轻信陌生来电。即使来电显示

为熟悉的机构号码（如政法单位、医院、
银行等），也可能是犯罪分子利用“改
号”技术伪造。接到此类电话，务必通
过官方渠道回拨核实，切勿直接按对方
要求操作。

不随意转账汇款。凡是自称任何
机构要求向“安全账户”转账、提供验证
码、缴纳“保证金”或“解冻费”的，一律
是诈骗。

不贪图小便宜。对“退费”“补贴”
“中奖”等诱惑保持警惕，切勿因小失
大。

发现异常及时求助。如接到可疑
电话，立即挂断并拨打110或反诈专线
96110咨询；若已转账，第一时间报警并
保存聊天、转账记录。 （陈洁 吴涛）

轻信“医院来电”被骗 这些诈骗套路需警惕

提示法官■

本报讯（记者 鲁旭 通讯员 王燕茹）
李某于 2004 年 4 月出生，其父亲李某
某、母亲韩某于2007年协议离婚，双方
约定李某由母亲韩某抚养，父亲李某某
在具备经济能力的情况下每月支付抚
养费150元，其余费用由母亲承担。后
续李某经医疗机构诊断为智力低下、精
神发育迟滞，2012年8月被评定为智力
二级残疾。自2014年5月起，李某长期
在公益助残中心就读，每月学费、伙食
费等固定支出达2800元。

父亲李某某离婚后再婚并生育子

女，自2023年1月起停止向李某支付抚
养费。目前李某仅享有每月138元的残
疾补贴，本人及母亲无固定收入，生活
陷入困境。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检
察院依法审查，认定本案符合支持起诉
条件，向人民法院出具支持起诉意见
书，助力李某追索抚养费。巴彦淖尔市
临河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一审判决李
某某自2025年10月1日起，每月向李某
支付抚养费1500元。

针对此案，承办法官进行了释法，抚
养子女是法定强制性义务，不因父母离

婚、子女成年而随意消灭。对于残疾、重
病、无独立生活能力的特殊成年子女，父
母必须持续履行抚养、照料、扶助义务。
临河区人民法院秉持公平、善意司法原
则，依法调整抚养费标准，着力保护弱势
群体合法权益。同时联动检察机关强化
司法保障力度，为残疾人、未成年人等弱
势人群筑牢司法保护防线，积极传递司
法温度，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智力残疾子女成年 父母仍有抚养义务

说法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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